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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无损检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6）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武汉中科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材料研究所有限公司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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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损检测 超声相控阵柱面成像导波检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相控阵柱面超声成像的检测原理、检测设备、对比试块、校准与复核、检测步骤、结

果评定和检测报告。 

本文件适用于长度不大于1500mm，外径不小于10mm且不大于100mm，长度与外径的比值不小于10的

圆柱结构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9445  无损检测  人员资格鉴定与认证 

GB/T 12604.1  无损检测  术语  超声检测 

GB/T 29302  无损检测仪器  相控阵超声检测系统的性能与检验 

JB/T 11731  无损检测  超声检测  相控阵超声波探头通用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GB/T 12604.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周向线阵 Circumferential linear array 

同一平面上多个晶片沿周向排列形成一个圆环形（控制方向）的平面线阵探头。见图1。 

 

图1 周向线阵 

4 检测原理 

柱面相控阵超声波扫描是对一维环形线阵超声探头的相位控制技术。将多个小尺寸的条形压电晶

片按圆环排列，形成周向线阵探头。由于各个晶片的超声波信号频率相同，当各个晶片的发射和接收进

行相位延时，以一定的相位差相干叠加，就可形成各种指向和聚焦特性的声束波。超声波在圆柱件中受

圆柱面约束，沿圆柱件长度方向传导,即超声柱面导波。超声柱面导波信号包含传播过程中的全部信息,

可用于细小缺陷的检测。通过建立横坐标为工件外径展开长度，纵坐标为超声传播距离即工件长度方向



GB/T XXXXX—XXXX 

4 

的距离，形成柱面B扫图像（见图2）显示缺陷相关信息；通过周向线阵探头建立柱面C扫平面图，显示

信号接收的圆周方位（见图3）。 

 

图2 柱面 B扫图像 

 

图3 柱面 C扫平面图 

5 一般规定 

检测人员 

从事相控阵超声柱面成像检测的人员应按GB/T 9445的要求进行专项培训。 

检测设备 

5.2.1 检测仪应满足 GB/T 29302的要求，具有产品质量合格证或质量合格的证明文件。 

5.2.2 仪器性能应至少满足以下要求： 

a) 工作频率为 0.5 MHz～15 MHz（按-3 dB 测量）； 

b) 全程动态聚焦； 

c) 扫查图像：A扫/B扫/C扫 

d) 不小于 16/64接收激发通道相控阵； 

e) 发射电压：不小于 50 V； 

f) 增益范围：0 dB～80 dB，调节精度最小 0.1 dB； 

5.2.3 探头应满足以下技术要求： 

a) 应依据工件超声特性确定检测频率，推荐的探头使用频率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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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探头应为周向线阵探头。对于圆柱件直径 10mm≤D＜20 mm的工件，探头应为 32晶片探头，激

发孔径应为 16晶片；对于直径 20 mm≤D＜100mm的工件，探头应为 64晶片探头，激发孔径应

为 16晶片。 

c) 探头直径应与被检工件相匹配，探头外径应为被检圆柱体直径的 0.75 倍～1.2 倍范围，探

头内径应为外径的 0.2～0.5倍范围。推荐的探头尺寸如表 2所示。 

d) 探头具有工装，保证在狭窄空间探头能到达检测位置； 

e) 探头实测中心频率与标称频率间的误差不应大于 10 %； 

f) 探头的-6 dB相对频带宽度不小于 55 %； 

g) 同一探头晶片间灵敏度差值不应大于 4 dB。晶片灵敏度的均匀性应满足均方差不大于 1 dB。

探头晶片的灵敏度差异及有效性测试参照 GB/T 29302； 

h) 探头激发孔径范围内不宜存在失效晶片。若失效晶片不可避免，则在确保检测灵敏度满足要求

的前提下，激发孔径范围内的失效晶片的数量不能超出孔径范围内激发晶片总数的 20 %，且

不应存在相邻的失效晶片。 

表1 探头推荐频率 

圆柱结构件长度 L（mm） L＜200 200≤L＜1000 L≥1000 

频率f（MHz） 7.5≤f＜10 5≤f＜7.5 2≤f＜5 

表2 探头推荐尺寸 

单位为毫米 

圆柱件直径 D 探头外径 DW 探头内径 Di 

10≤D＜15 12 3 

15≤D＜20 17 6 

20≤D＜25 22 10 

25≤D＜28 26 12 

28≤D＜40 30 12 

40≤D＜45 42 12 

45≤D＜50 48 12 

50≤D＜60 52 16 

60≤D＜70 65 16 

70≤D＜80 72 20 

80≤D≤100 86 30 

5.2.4 相控阵超声柱面成像检测仪和探头的系统性能应满足如下要求： 

a) 在达到所检测工件的最大检测声程时，其灵敏度余量不应小于 10 dB； 

b) 仪器和探头的组合频率与公称频率误差不应大于 10 %； 

c) 在基准灵敏度下，仪器和探头组合的始脉冲宽度，对于频率为 5 MHz的探头，宽度不大于 2.5 

mm； 

d) 仪器和探头信噪比应大于 35 dB。 

5.2.5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应测定仪器和探头的组合性能： 

a) 新购置的超声仪器和（或）探头； 

b) 仪器和探头在维修或更换主要部件后； 

c) 检测人员认为有必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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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每隔 3 个月至少对仪器的水平线性和垂直线性进行一次测定，测定方法应按 GB/T 29302 的规

定进行。 

6 检测准备 

检测面要求 

6.1.1 新制造的工件外观质量应经检测合格后进行超声检测。 

6.1.2 影响超声波探头与检测面耦合的锈蚀、镀锌层凸起和污物等都应予以清除。其检测面粗糙度应

不低于 Ra6.3。 

6.1.3 检测时环境温度应在-10 ℃～+50 ℃之间。 

系统设置 

扫查范围应大于工件长度50mm。 

耦合 

6.3.1 应采用透声性好，且不损伤检测表面的水基耦合剂。当环境温度低于 0 ℃时，耦合剂中应添加

防冻液。 

6.3.2 校准和检测应使用同一种耦合剂。 

7 校准与复核 

探头测定 

探头测定应按JB/T 11731进行。 

系统测定 

仪器和探头的系统性能应按GB/T 29302进行测试。 

检测过程中仪器和探头系统的复核 

检测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应进行仪器和探头系统的复核： 

a) 校准后，探头、耦合剂发生改变； 

b) 检测人员怀疑超声传播速度设置或扫查灵敏度设置有变化； 

c) 连续工作 4小时以上。 

检测结束时仪器和探头系统的复核 

检测工作结束时，应对仪器和探头系统进行下列项目的复核，并记录复核结果： 

a) 应对超声传播速度设置进行复核。如果超声传播速度设置超过 10 %，则超声传播速度设置应

重新调整，并对上一次复核以来所有的检测部位进行复检； 

b) 应对扫查灵敏度进行复核。 

校准、复核的有关注意事项 

校准、复核和对仪器进行线性检测时，任何影响仪器线性的控制器（如抑制或滤波开关等）都应放

在“关”的位置或处于最低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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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试块 

对比试块 

8.1.1 工件检测采用人工刻槽对比试块。其中，试块的直径与长度应与被检工件外径相同或相近，采

用与被检工件声学性能相同或近似的材料制成，该材料内部不应有大于或等于φ1 mm 平底孔当量直径

的缺陷。 

8.1.2 在距对比试块检测端面的 l/2处及 l/4 处设置人工缺陷，缺陷尺寸按相关工艺要求，见图 4。 

8.1.3 在满足灵敏度要求时，对比试块上的人工刻槽应根据检测需要设置，也可采用其他型式的等效

试块。 

 

a）l/4处人工刻槽 

 

b）l/2处人工刻槽 

注： l——试块长度 

注： h——刻槽深度 

注： w——刻槽宽度 

图4 人工刻槽对比试块 

其他型式的等效试块 

在满足灵敏度要求时，对比试块上的人工刻槽应根据检测需要设置，也可采用其他型式的等效试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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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灵敏度的设定 

将探头放置在对比试块检测端面，检测位于 l/2 及l/4 处的缺陷，再放置于试块的另一端面检测

位于3/4处的缺陷，利用三个不同检测距离的缺陷制作DAC曲线，使人工刻槽的线扫描图像清晰可见并标

定B扫描图像的颜色色标且A扫描信号幅度不低于满屏幕的20 %。 

10 扫查方式 

工件检测时，探头中心线应与工件中心重合，放置在工件检测面上，耦合良好后开始检测，检测过

程中无需移动和转动。 

11 检测及评定 

检测 

对所有A扫描信号幅度达到或超过满屏幕20%的缺陷均应确定其位置、最大反射波幅。 

定量 

11.2.1 深度当量尺寸，应依据对比试块上人工刻槽的 B 扫描图像颜色色标和 A 扫描信号幅度对比来

确定。 

11.2.2 缺陷指示长度，采用以下方法来检测：首先移动光标找到缺陷的最高反射点将 A扫信号调节至

满屏 80 %高度，然后，向左移动光标当 A扫信号降低至 40 %时，光标对应点即为缺陷左端点，同样向

右移动光标当 A 扫信号降低至 40 %时，光标对应点即为缺陷右端点。左右端点之间的距离即为缺陷的

指示长度。 

缺陷评定 

11.3.1 反射波 B 扫描图像达到或超过人工刻槽 B 扫描图像颜色色标和 A 扫描信号幅度达到或超过满

屏幕 20%的信号应注意其在工件上轴向位置并结合结构特征作出综合判定。 

11.3.2 缺陷指示长度小于 5 mm时，按 5 mm计。 

11.3.3 在工件 B扫描图上，相邻两缺陷的间距小于其中较小的缺陷长度时，应作为一条缺陷处理，以

两缺陷长度之和作为其指示长度。 

11.3.4 检测结果按照被检工件的质量工艺要求或标准评定。 

12 检测记录及报告 

检测记录 

12.1.1 应按照现场检测实际情况详细、客观记录检测过程的有关信息和数据。检测记录至少应包括以

下内容： 

a) 记录编号； 

b) 检测工艺卡名称及编号； 

c) 检测对象：项目名称、工件名称、编号、规格尺寸、材质、检测部位、检测时的表面状态、检

测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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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检测设备和器材：仪器名称、规格型号和编号；探头情况（类型、标称频率、晶片尺寸、角度、

编号等）；试块型号；耦合剂； 

e) 检测工艺参数：检测范围、扫查位置（面、侧）、扫查方式、基准灵敏度、耦合补偿等； 

f) 检测结果：检测部位示意图；缺陷位置、尺寸、回波幅度等；缺陷的评定级别和检测结果评定； 

g) 检测人员、记录人员签字； 

h) 检测日期和地点。 

12.1.2 检测原始记录应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并经记录人员和检测人员签字认可。 

检测报告 

检测报告参见附录A，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报告编号； 

b) 工件名称、工件编号、材料种类、规格； 

c) 探伤仪型号、探头、试块和检测灵敏度； 

d) 超声检测区域应在记录上予以表明，如有因几何形状限制而检测不到的部位，也应加以说明； 

e) 缺陷的类型、尺寸、位置和分布； 

f) 检验结果、缺陷等级评定及检验标准名称； 

g) 检验人员和责任人员签字及其技术资格； 

h) 检验日期。 

检测报告参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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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超声波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项目名称  构件编号  

构件类别  规    格  

材    质  检测比例  

检验标准  

（示意图） 

验收标准  

仪器型号  

探    头  

耦 合 剂  

试    块  

灵 敏 度  

补    偿  

工件编号 缺陷编号 缺陷位置 
缺陷反射波幅度 

0.5±dB 
缺陷指示长度（mm） 结果 

      

      

      

      

      

      

      

检验结论  

检验员：      级别：       日期： 审核：     级别：        日期：    

 


